	國立臺東大學

學生 已修科目 變更為 畢業應修科目 申請書

	學生
	姓 名 
	 學 號
	班    級
	聯 絡 電 話

	
	
	
	
	

	申

請

理

由
	擬申請 以學生「已修科目」變更為「畢業應修科目」；理由：（以下二項，請勾選一項填答）

□、由於課程類別（ □ 專門課程 、 □ 專業教育課程、 □ 通識教育課程）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領域課程學分數不足。
□、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※ 1. 變更科目申請原則及期限：通識教育課程不可變更為專門課程或專業教育課程，其餘課程變更之認定由開課學系及提出課程相抵之學生所在之學系，依據各學系之變更對照表或原則審  

注核同意之。申請期限應在大四上加、退選結束後二週內提出。

 2. 變更為「專門課程或專業教育課程」之「畢業應修科目」：除通識教育課程（如下第3項說

意    明）外，以該屆學生入學學年度適用之課程綱要/課程類別/領域別所列科目為依據，並請隨時參考教務處網頁最新修正之課程綱要，或直接請詢問各開課單位（含學院、師資培育中心

事   或學系）。

 3. 變更為「通識教育課程」之「畢業應修科目」：以大一～大四課程綱要之通識教育課程/各領

項    域別所列科目為依據，如為下修通識教育課程（因科目代碼前五碼皆相同為UGE3H***）則不須提出變更。

	已修科目
	科目名稱 / 科目代碼
	課程類別 / 領域別
	學分數/時數
	開課學系

	
	
	
	/
	

	畢業應修

科目
	科目名稱 / 科目代碼
	課程類別 / 領域別
	學分數/時數
	開課學系

	
	
	
	/
	


畢業應修科目開課學系或中心主任：               （核章）
(通識教育課程須經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核章)
學生所屬學系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核章）

中華民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

※ 本表正本由學生繳交所屬學系，並影印送交教務處課務組一份及學生留存一份 ※
